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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2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规范我区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电动车停放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社区居委会，各物业服务企业，各业主委员会：

近期，由于电动车安全技术标准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到位、存放充电方面问题突出等原因，导致部分城市发生多起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起的较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教训极其深刻。根据公安部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管理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物业小区电动车停车及电动车停放及充电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要求，现就规范我区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电动车停放管理要求如下：

一、建立健全制度，强化规范管理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规范管辖物业区域内电动车的停放充电管理。对小区内现有电动车数量进行清查统计，掌握车主信息，实行一车一卡登记管理制度；实施集中停放，并与机动车分区停放，分类管理；配齐配全消防设施设备。制订电动车管理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安排专人巡视，并定期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整改消除隐患。对停车场电动车充电线路老化的，要立即进行整改。

二、加强专项排查，严厉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立即组织对住宅小区、楼院开展电动车停放和充电专项检查，及时消除隐患。坚决执行电动车管理“四个不得”，即电动车不得停放于楼道、不得停放于大堂（含电梯大堂）等公共区域、不得堵塞消防通道、不得私拉电线（飞线）充电。对检查发现违反电动车管理“四个不得”行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组织清理；对拒不配合清理的，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三、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和集中充电设施

新建住宅小区：建设单位对新建住宅小区应同步设计、建设电动车充电库（棚），方便群众生活。电动车充电库（棚）建设应满足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标准要求。

已建成小区：对已经投入使用但没有或缺少电动车充电库（棚）的住宅小区，应充分告知业主电动车违规充电的危害性，并分批增建、改建电动车充电库（棚）。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应主动向业主委员会提出整改需求，合理筹措资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充分利用公共用地或原有的自行车、摩托车库（棚），参照建设技术要求，规划增建或改建电动车充电库（棚）。

四、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电动车停放充电引发火灾的防范常识宣传和典型火灾案例警示教育，引导群众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并按要求进行电动车充电及停放电动车。一旦遇到电动车火灾切勿盲目逃生，要选择正确的逃生路线和方法。要明确告知业主：对违反公安部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的行为，构成违反消防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知所称的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1月8日         
抄送：区民政局、区公安分局、区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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